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明确会计师（审计）事务所
国有资产处置确认授权单位的函

财协字[1999]65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财协字[1998]26 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

务所体制改革中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有关规定，有

国有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在脱钩改制办理工商

登记时，除应出具批准文件外，还应当出具财政部门或其授

权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处置的确认文件。文

中所称“财政部门”含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授权单位

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挂

靠单位内设的承担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机构。
1999 年 5 月 11 日

法规介绍
第三批独立审计准则第23、24号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5、6号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23号

——管理当局声明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获取

和使用管理当局声明，明确相关责任，保证执业质量，根据

《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管理当局声明，是指被审计单位管

理当局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的与会计报表相关的陈述。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以外的其他审

计业务，除有特定要求者外，应当参照本准则办理。

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务，应当向被

审计单位管理当局获取适当的声明。
管理当局声明包括书面声明和口头声明。书面声明通常

比口头声明可靠。注册会计师如认为口头声明对会计报表具

有重大影响，应当提请管理当局予以书面确认。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获取的管理当局书面声明通常包

括：
（一）管理当局直接提供的声明书；
（二）注册会计师为正确理解管理当局声明所提供的且

经管理当局确认的函；
（三）管理当局的相关会议记录；
（四）管理当局签署的会计报表。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审计证据，以确定被审计

单位管理当局承认其已依法履行了会计报表的编报责任，且

会计报表已经其批准。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获取的管理当局声明形成

审计工作底稿。

第三章  作为审计证据时的考虑

第八条  如合理确信其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不存

在，注册会计师应当就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向被

审计单位管理当局获取书面声明。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要求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提供的

书面声明可仅限于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或个别

虽不重要，但累计起来重要的事项。必要时，注册会计师应将

其对声明事项重要性的理解告知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
第十条  当管理当局声明的有关事项对会计报表具有

重大影响时，注册会计师应当：
（一）获取相关佐证证据；
（二）评价管理当局声明是否合理并与相关佐证证据相

一致；
（三）考虑声明人是否熟知所声明事项。
第十一条  当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进

行调查，必要时，应重新考虑管理当局其他声明的可靠性：
（一）管理当局的某项声明与其他审计证据相矛盾；
（二）管理当局拒绝就对会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提供书面声明；
（三）管理当局拒绝就重要的口头声明予以书面确认。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不应以管理当局声明替代能够

预期获取的其他审计证据。

第四章  管理当局声明书的基本要素

第十三条  管理当局声明书的基本要素包括：
（一）标题；
（二）收件人；
（三）声明内容；
（四）签章；
（五）日期。
第十四条  管理当局声明书的收件人为接受委托的会

计师事务所及签署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第十五条  管理当局声明书的声明内容应根据审计约

定事项的具体情况、会计报表编制基础等确定。
第十六条  管理当局声明书通常应当由被审计单位及

其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并加盖被审计单位公章。
第十七条  管理当局声明书的日期通常应当与审计报

告日一致。但某些交易或事项的声明书日期，可以是注册会

计师获取该声明书的日期。

第五章  编制审计报告时的考虑

第十八 条  如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拒绝就对会计报表

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提供必要的书面声明，或拒绝就重要的

口头声明予以书面确认，注册会计师应将其视为审计范围受

到严重限制，并发表保留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
第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如对影响会计报表的重大事项

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即使

取得管理当局声明，仍应视为审计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并发

表保留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准则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准则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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